东北大学本科生恢复学籍审批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学院
	
	专业
	

	电话
	
	班级
	

	恢

复

学

籍

理

由

陈

述
	个人申请、附有关证明材料：（交流附课程认定书、成绩单复印件等；退役附学校武装部复员证明、退伍证复印件等）

学生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意见
	经本人申请，学院审查，该生符合《东北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五章第三十条规定，拟同意该生恢复学籍。恢复学籍时间        年      

月     日算起，现报上审批。

该生恢复学籍编入             班学习。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盖章）

学院教学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审批意见
	经本人申请，学院审核，依据《东北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五章第三十条规定，同意该生恢复学籍。恢复学籍时间从           年      

月     日算起。
初审人：

东北大学教务处（盖章）

主管副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教务处、学院教学办、学生办、学生本人各存一份。   

